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番禺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2,383.36 财政拨款 3,523.56

项目支出 915.20 其他资金 1.00

事业发展性支

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120.00 区本级使用资金 3,523.56

其他事业发展

性支出
105.00

拟用于对下转移

支付资金
0.00

总体绩效目标

区委政法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奋力实现政法工作现代化的目标，抓

好自身建设，带领委机关全体同志团结进取、开拓创新、履职尽责，努力在番禺高质量打造“智造创新城”进程中展现番禺政法的

新担当、新作为。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

（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网格化服务管

理专项工作

综合网格事件分派服务项目经费，网格事件分派、跟踪督办、

评价结案、电话接听等。
79.88

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深入推

进综合网格事件“采办分离”闭环

管理工作，建设“党建引领好、平

安建设好、为民服务好、数据支撑

好、协同共治好”五好网格。

来穗人员出租

屋信息化建设

工作

一、来穗人员出租屋信息化建设经费。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系统开发和数据共享、大数据应用。经费

用于硬件投入和配件更换，升级改造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

理相关信息系统和服务管理平台，微信、网站、短信平台运营

及功能升级等，实现与各部门信息平台对接，支付出租屋智能

手机巡查系统通信资费、大数据比对提高来穗人员动态纳管能

力、来穗人员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来穗人员信息系统区级库升

级改造、决策应用系统、积分服务平台、区级门禁平台升级改

造等。 二、来穗人员出租屋信息化设备维护经费。确保来穗

人员和出租屋信息化基础设施和采集设备高效运行，采购信息

化维护外包服务，保障数据和网络安全，用于软硬件维护，数

据统计分析等。 三、开展街镇日常督导工作，查询出租屋和

来穗人员等信息资料，远程视频培训以及远程维护系统等工

作，保障番禺来穗巡查手机号码的正常使用。

78.00

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应用

移动采集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加

强系统开发和数据共享、大数据应

用；增加信息化软硬件配置，确保

来穗人员和出租屋信息化基础设施

和采集设备高效运行，保障数据和

网络安全，数据统计分析及时。

来穗人员和出

租屋管理专项

工作

一、出租屋安全星级管理工作经费。1.组织、协调、督促、检

查和考核出租屋安全星级管理工作，推进出租屋精细化服务管

理，开展积分兑换活动等。2.与科研机构开展来穗人员服务促

进、积分管理、房屋租赁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等科研调查。3.制

作出租屋安全星级标识牌、评定证书、二维码门牌、宣传手册

等。 二、来穗人员出租屋宣传经费。用于来穗人员和出租屋

服务管理宣传资料制作、宣传片制作、宣传品制作、咨询宣传

活动、户外广告牌、媒体广告、宣传栏、显示屏等宣传；政策

法规、专项整治、业务管理、积分制、融合行动等宣传工作。 

三、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管理专项经费。1.组织、督导、考评全

区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工作。2.组织或参加出租屋消防

安全、燃气安全、结构安全、“群租房”、“时租、日租出租

屋”、住改商（仓）、“二合一”、“三合一”、房地产中介

、无证照经营场所、出租屋综合税征收、促进房屋租赁保险服

务等综合治理行动和检查工作，镇（街）承担区指定的重点综

合治理工作。3.推进来穗人员融合行动计划，开展“金雁之星

”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4.推进居住证社会功能拓展应用，促

进来穗人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来穗人员和谐融入，组

织协调积分制管理工作，开展各类工作交流和专题调研。5.组

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人员开展政策法规、业务工作、

综合素质、作风建设等学习培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6.根据

市来穗局要求统一配置工作服。 四、社会建设工作创新试点

建设经费。1.用于继续深化创新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示范

区工作，在镇（街）建立培育示范点，开展来穗人员融合工

作，组织来穗人员融合活动，建设完善来穗人员融合学堂，开

展粤语、安全、技能、广府文化等培训课程。2.投入社区服务

管理创新试点，提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水平。 五、

出租屋档案规范整理经费。按照广州市出租屋档案整理规范，

进行全区统一出租屋档案资料制作，包括档案盒、档案袋、档

案封套、档案分类目录等制作，购置档案柜、扫描仪、档案整

理办公用品，开展档案规范化、信息化管理工作等。出租屋档

案归档列入市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考核工作的重要内容

。 六、为进一步提高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依法行政的

能力，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

作用，预防法律纠纷。

32.00

一、落实出租屋安全星级管理工

作，推进出租屋精细化服务管理。 

二、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的方式，做

好来穗人员出租屋宣传工作。 三

、组织、督导、考评全区来穗人员

和出租屋服务管理工作，组织或参

加重点综合治理工作。开展调研工

作取得实效。组织来穗人员和出租

屋服务管理人员开展政策法规、业

务工作、综合素质、作风建设等学

习培训。 四、通过开展来穗人员

文化体育活动、技能培训、讲座等

活动，以点带面推进全区来穗人员

融合行动计划，巩固“广州市来穗

人员服务管理示范区”工作，促进

来穗人员“本人融入企业、子女融

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

社会”，全面夯实番禺平安有序、

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社会根基。 

五、进一步规范整理出租屋档案。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平安建设智库

合作专项工作

番禺区的群众安全感和政法工作满意度在全市排名靠后，导致

我区在市平安建设考评中被扣分。为解决这一问题，经招标与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省情中心）开展合作，借

助其“省重点智库”的平台、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进一步提升我区平安建设水平。

83.00

加强智库支撑，深化平安建设、社

会治理创新经验梳理和总结，全面

提升我区群众安全感和政法工作满

意度。

法治建设工作

根据市委政法委案件评查工作实施办法，开展案件评查活动； 

根据市委平安办年度考评办法和标准，完成市委平安办每年对

各区平安广州建设考评；按照广州市法学会工作规划要求，开

展法学会各项工作，举办法律讲座等；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建

立各区中立法律服务站的方案》的通知要求，设立区中立法律

服务站和分站，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活动。

35.00

进一步提高我区司法机关办案质量

和办案人员素质；加大法律宣传，

提高广大群众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的力度。

各镇（街）来

穗人员信息采

集补助经费

各镇（街）来穗人员信息采集补助经费。“人来登记、人走注

销、人在更新”是市来穗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年底对各镇

（街）、各社区（村）工作站来穗人员信息采集登记、注销、

更新和出租屋日常巡查工作进行考核，根据考核质量进行人员

经费补助，强化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纳管，提高数据质量，为民

生档案和全员人口信息平台建设打牢基础。番办发〔2007〕4

号、穗厅字〔2018〕6号。

120.00

来穗人员和出租屋底数清、情况明

、管理实，及时做到“人来登记、

人走注销、人在更新”。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

（可选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案件评查数

量

对6-12宗案件开

展案件评查

对6-12宗案件开

展案件评查

开展平安番禺建

设群众满意度调

查次数

开展1-2次平安

番禺建设群众满

意度调查

开展1-2次平安

番禺建设群众满

意度调查

出租屋、来穗人

员平均抽查登记

纳管率

出租屋平均抽查

登记纳管率达到

95%以上，来穗

人员平均抽查登

记纳管率达到

90%以上

出租屋平均抽查

登记纳管率达到

95%以上，来穗

人员平均抽查登

记纳管率达到

90%以上

质量指标

住宅类出租屋安

全星级评定覆盖

率

住宅类出租屋安

全星级评定覆盖

率90%以上

住宅类出租屋安

全星级评定覆盖

率90%以上

来穗人员和出租

屋信息管理系统

运行情况

来穗人员和出租

屋信息管理系统

运行不发生重大

故障

来穗人员和出租

屋信息管理系统

运行不发生重大

故障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网格事件办结率
网格事件办结率

不低于95%

网格事件办结率

不低于95%

网格事件采集数

每个综合网格采

集事件不少于4

宗

每个综合网格采

集事件不少于4

宗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安全感和政

法工作满意度

我区群众安全感

和政法工作满意

度有所提升

我区群众安全感

和政法工作满意

度有所提升


